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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7388.htm （一九八０年八月二

十四日） 为了研究解决个体开业行医的问题，我们于最近召

开了座谈会，研究了一些省、直辖市报来的材料，并派人到

辽宁、黑龙江的四个市作了调查，同各有关方面交换了意见

。现将情况和我们的意见报告如下：一、当前出现的新情况 

建国以来，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大力发展国家办和集体

办的医疗卫生机构的同时，一直允许少数适合个体开业的医

生行医。１９６３年，我部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订了开

业医生暂行管理办法草案，发到各地参照执行。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也制订了自己的管理办法和实施方案。截止一九

六五年底，全国城乡共有个体开业人员四万四千余人。他们

在十年动乱中，大多数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遭到打

击，被迫停业。 最近两年来，随着城乡经济放宽政策，兴旺

发展，各地广开门路安排闲散人员就业，许多地方又陆续出

现了个体开业行医人员。 他们除了少数是经过一定的领导机

关批准者外，多数是自行挂牌行医的。同时，各地反映和群

众来访中要求个体开业的也日渐增多。 当前出现的个体行医

的是些什么人？（一）“文化大革命”前领有执照的开业医

生。（二）过去被精简下来的，以及过去因故被开除或刑满

释放， 现在闲在社会上的医务人员。（三）这些年社会上出

现的一些自称祖传中医或专治某种疾病的人，以及职工或待

业青年中的业余医药爱好者。（四）近年来退休下来的医生

，主要是中医， 还有一些牙科技工。随着退休制度的建立，



这一类人员今后将逐渐增多。他们行医的方式：一是自己挂

牌看病或在药店坐堂；二是由街道组织管理的个体开业行医

；三是在集市上摆摊看病，流动行医。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是，个体开业行医事实上已经在许多地方出现和存在，但卫

生行政部门的管理工作没有跟上去。结果是，不符合个体开

业条件的，包括一些不懂医疗技术的人冒充医生看病，而合

乎开业条件，正式申请的人，反而得不到行医的机会。同时

，一些人自订收费标准，乱开药方，多搞收入。不少地区，

个体行医人数剧增。所有这些情况表明，明确对个体开业行

医的政策，加强对个体开业行医人员的管理，是当前一个急

待解决的问题。二、应该继续允许个体开业行医合法存在 我

部一九六三年发布的关于开业医生暂行管理办法明确规定：

“个体开业医生是独立脑力劳动者，是社会主义卫生事业的

补充．．．．．．可允许极少数适合开业的医生个体开业。

”这条规定，阐明了在我国现有条件下允许和保护个体开业

医生存在的政策及其在发展社会主义卫生事业中的作用。现

在，为了发挥散在社会上的医生的技术作用，方便群众看病

，为四化建设服务，仍然要执行允许个体开业行医的政策。 

执行这项政策的基本依据，是开业医生依靠自身的医疗技术

，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从事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为病

人服务，符合宪法规定，是应当受到保护的。允许这部分个

体开业，可以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有利于安定团结。同时

可以满足某些就诊病人的需要，对群众有利。各地开业医生

中，中医、针灸、正骨、推拿、按摩、镶牙等技术，是国家

和集体医疗机构中比较薄弱的科目。到他们那里去看病，手

续简便，随到随看，并且可以出诊，特别对一些儿童、老年



人和慢性病人，就医方便，群众感到满意。事实上，一些比

较有技术、能解决些问题的医生，即使不让他们开业，群众

还是要找他们看病的。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出发，我们认为下

列三种情况可允许申请开业：一是过去领有开业执照，现无

工作，仍能继续行医者；二是因各种原因，目前未在国家或

集体医疗机构工作的中医（包括民族医）、西医、助产士和

牙科技工；三是一部分原在国家或集体医疗机构工作现已退

休的医生、助产士和牙科技工。 凡属下列情况不得申请开业

：一是现在国家或集体办的医疗机构工作的医务人员；二是

国家培养的医务人员不服从分配者；三是农村生产大队的赤

脚医生。但在某些经济贫困、群众居住分散的地区， 成立医

疗机构有困难，也可考虑根据当地的需要，允许经考核合格

的赤脚医生个体经营，以解决群众的看病吃药问题。 在调查

中，省、直辖市卫生局的同志争议比较多的是退休医生个人

开业问题。有的同志认为，如果允许退休医生开业，这些人

既领了退休金，又从开业行医中得到收入，这样会对在职的

医生有影响。我们的意见，对于合乎开业条件的退休医生，

也要允许他们开业行医，继续为人民服务。退休金是他们过

去长期从事医务劳动对社会所作贡献的应得的补偿报酬，而

开业行医的收入是他们重新付出劳动所得的报酬。要允许和

保护个体开业医生的正当收入，其诊费一般可与医疗机构的

挂号费相同，但对非法收入必须加以制止。总之，在这个问

题上，我们要从党的政策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出发，做好各方

面的工作。三、统一认识，加强管理 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

题，是对个体开业行医问题统一认识，制订切实可行的管理

办法。要看到我们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卫生力量弱，在目



前条件下发展卫生事业，光靠国办，国家包，是包不下来的

，还要靠集体办，并且要允许医生个体开业，以补充国家和

集体力量的不足。这几种形式同时存在，是适合我国现阶断

经济状况的，并将是长期的。 我们对个体开业行医既要放宽

政策，允许合法存在，又要严格进行管理。制订管理办法的

着眼点，一是对病人有利，二是真正把他们当作一支力量来

使用。在做法上，不要一刀切，不要强求一律，应当允许各

地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 开业医生的审批权应属当地市

（区）、县卫生行政部门，未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不得开业

。过去其他部门审批的开业医生，应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重

新进行审查核准。开业医生必须接受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的领

导管理，业务技术指导和管理由指定的医疗机构负责。开业

医生除进行医疗工作外，还要承担卫生宣传、卫生防疫、妇

幼保健等放面的任务。对于目前某些地方乱开业的混乱状况

，要进行整顿，擅自非法个体开业行医者， 应予以取缔。 凡

符合开业条件的医生，如自愿要求联合举办独立核算、自负

盈亏的联合诊所，应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和当地群众的需要

，酌情审批。 为了对人民的健康负责，对医生在技术上必须

严格要求。允许个体开业的医生，必须在当地有正式户口，

确有一定的技术水平，能独立进行一般诊疗工作，经过审查

和技术考核合格有证明文件者。对于一部分散在民间，多年

为群诊病，确有一技之长或独特专长，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

的非专业人员，各市（区）、县卫生行政部门也要在解决上

述人员开业问题以后，在调查研究摸清情况的基础上，逐步

通过考核、鉴定，解决他们在当地行医的问题。 开业医生在

诊疗业务中只能按规定的收费标准收费，有简易治疗的（如



针灸、推拿、按摩等）可收一定的治疗费，其处方由当地指

定的医药机构给予配方。根据需要，经过批准，根据有的开

业医生可允许配备少量应诊必需的急救药和常用药品。对于

草药医，应按照当地习惯允许他们带药。 开业医生必须遵守

政府的有关政策、法令和规定。服务态度好，工作认真负责

，做出一定成绩的，应给予表扬和奖励。如有搞投机非法收

入，卖假药，贩卖毒、剧药品，或在医疗工作中作风恶劣，

不负责任，发生医疗事故者，市（区）、县卫生行政部门得

依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处分；情节严重者，应依法处理。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可根据上述精神和国家

的现行政策，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参照一九六三年卫生部和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对开业医生问题的规定，制定具体的

管理办法，报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施行。 以

上报告如同意，请批转各地参照执行。 卫 生 部 一九八０年

八月二十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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